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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相关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《2017 年攀枝花市推进直接融资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2017 年攀枝花市推进直接融资

攀办发〔2017〕57 号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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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攀枝花市推进直接融资工作方案 

 

  为推进我市企业融资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争取 2017 年全市直

接融资取得突破，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，有力

助推“四个加快建设”和“四区驱动”发展战略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  一、总体目标 

  以培育直接融资主体为核心，工作重心由关注首次公开发行

并上市（IPO）到 IPO、新三板挂牌、成都（川藏）股权交易中

心（以下简称股交中心）挂牌、债券融资齐头并进，建立直接融

资高效、持续的工作对接机制，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我

市中小企业的作用，促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。 

  二、主要任务 

  （一）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做大做实后备企业

资源库。鼓励初创期创新型企业和转型中传统企业建立现代企业

制度，推进股份制改造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严格财务管理和会

计核算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，努力具备对接资本市场的基本条件。

加大上市和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建设，2017 年力争实现入库企

业 100 家。对入库企业进行滚动筛选、一户一策重点培育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府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市经济和信息化

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金融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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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支持企业发行债券融资。推动落实市政府与人民银行

成都分行、四川省金融工作局签署的《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四川

省债务融资创新发展合作备忘录》相关事项，积极做好企业遴选

推荐和融资培育辅导对接工作。引导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结合

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发行公司债、企业债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

私募债、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，优化融资结构，降

低融资成本。进一步推动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实施债券发行计

划，用好用足发债规模。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养老

产业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、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发行专项债

券融资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

和信息化委、市国资委、市金融办、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） 

  （三）改善债券融资环境。进一步增强国有融资性担保机构

资本实力，为符合条件的发债企业提供担保增信。力争推动新增

1 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 AA 企业。建立健全沟通联动机制，帮助

解决发债企业生产经营、融资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，为债务

融资工具扩容创造更好的基础性条件。探索设立债券违约风险补

偿基金，完善风险缓释保障机制，建立健全债券兑付风险监测预

警机制和债务违约处置机制。引导市级投融资平台更新经营理念

和管理方式，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，剥离政府性融资职能，

加快向业务市场化和经营实体化方向转型，提升可持续发展水

平，力争通过发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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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国资委、市金融办、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、攀枝花银监分局） 

  （四）推动企业挂牌上市。继续开展重点项目企业新三板挂

牌统筹培育推进工作，鼓励新三板挂牌企业加快融资步伐，推动

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启动 IPO。支持各类企业在主板及中

小板、创业板、新三板挂牌上市前，到股交中心挂牌 1 年进行规

范，逐步形成登陆四板、新三板、创业板、中小板和主板的企业

梯队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府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金融办） 

  （五）加大培训宣传力度。以提高企业对多层次资本市场体

系的认识，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做大做强为突破

口，以助推更多企业挂牌上市和发债融资为重点，筛选培训对象，

提高融资意愿，分板块开展直接融资培训，做好债券融资，挂牌

上市融资业务流程、政策宣传和投融资对接。2017 年，组织开

展直接融资相关培训 2 次以上。支持金融机构加强与重点后备企

业、项目的对接，按照“一企一策”的方式实施培育，为企业提供

有针对性的直接融资辅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府、钒钛

高新区管委会、市金融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

行） 

  （六）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。坚持市场化原则，推

动设立钒钛产业发展基金和康养产业发展基金，充分利用兴攀产

业发展基金的杠杆功能，对上市和挂牌后备企业及项目予以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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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民政局、市

金融办） 

  三、重点突破 

  （一）推动 1～2 家企业选择适当的债务融资工具，实现银

行间市场债务融资。 

  （二）推动 1～2 家企业实现企业债券融资。 

  （三）推动 1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。 

  （四）推动 30 家左右的企业在股交中心挂牌。 

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攀枝花市推进直接融资工作领导

小组，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联系金融工作副秘书长任副

组长，市委农工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、市经

济和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和粮食局、市国资委、市金融

办、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、攀枝花银监分局等有关部门主要负

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，负责贯彻落实领导

小组的决策及日常工作。 

  （二）营造良好外部环境。落实省市财政金融互动激励政策

和《攀枝花市鼓励企业直接融资补助办法》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

撬动作用。针对涉及企业改制和挂牌上市过程中的资产、土地、

环保、税务等事项，建立“绿色通道”。建立健全沟通联动机制，

对已列入重点培育的拟改制挂牌上市企业和进入上市辅导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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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由领导小组明确专门的责任领导和部门，帮助企业解决改

制和挂牌上市进程中遇到的问题。企业属地县（区）政府主要领

导负责重点跟进，并指派专人对接，做好服务工作。 

  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估。将直接融资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县

（区）政府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。探索开展直接融资推进成效评

估工作，加强信息交流和反馈，收集金融机构在直接融资工作中

的成功典型，及时通报全市企业发债和挂牌上市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